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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崇东府〔2021〕45 号 签发人：杨 峻

上海市崇明区东平镇人民政府关于崇明区
东平镇东平北路（静南路-平悦路）道路

新建工程建设项目用地的预申请函

上海市崇明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：

为围绕建设现代化生态岛区的总目标，大力实施科教兴岛主

战略，加快三岛联动发展。根据沪崇发改（2021）55 号文批复，

拟对崇明区东平镇东平北路（静南路-平悦路）道路新建工程工

作，目前各项工作正在顺利开展，为确保工程建设进度，特此提

出该建设项目用地的预申请。

一、用地位置

该工程位于崇明区东平镇，东平北路为城市支路，工程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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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起静南路，南至平悦路。

二、用地面积

该工程建设用地总面积为 4022.02 平方米。

三、工程建设主要内容

新建道路长度为 315m。工程范围内全为新建工程，包含桥

梁一座，沿线埋设给水、雨污水管道，并配套设置交通附属、绿

化及照明等市政设施。

四、建设总投资

该项目估算总投资 1221.95 万元，其中工程费用 772.99 万

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71.78 万元，基本预备费 94.48 万元。

五、资金来源

工程建设资金由区财政资金解决。

特此申请，望复函。

上海市崇明区东平镇人民政府

2021 年 8 月 3 日

上海市崇明区东平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3日印发


